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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0 條規定：「營業稅稅率，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最低不得少於 5%，最高不得超過 10%；其徵收率，由行政院定之。」其立法意旨係授權

行政院得視經濟及財政情形彈性調整徵收率，目前徵收率 5%，係按下限訂定。 

(二)據財政部賦稅署前委託學者研究結果顯示，調增營業稅徵收率 1%，消費者物價指數約上

漲 0.108%~0.204%。另營業稅徵收率調增可能對經濟成長造成影響，故提高營業稅徵收率

，須考量經濟情勢發展，避免衝擊國內景氣情況。未來仍會衡酌經濟環境及社會輿情，

通盤考量審慎研議。 

（六）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商業醫療保險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6-352） 

委員就商業醫療保險問題所提質詢，查復如下： 

一、醫療科技之進步雖可能縮短醫療療程、降低疾病治療之難度與風險，但亦因而產生醫療方式之

多元化、疾病之早期發現、平均壽命之延長及老年人口之增加等現象，進而提高醫療之使用

量，易言之，醫療科技之進步並未必然產生醫療使用量降低之效果，因此醫療科技之進步尚

難推斷商業醫療保險之理賠支出得以減少，且觀察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統計資料」

91 年至 99 年醫療費用核付金額狀況（詳附件 1），無論門診或住院使用量（平均每件費用、

平均每件住院日數、平均每日費用）均有提高之趨勢。 

二、保險費率之釐定需符合收支相等原理，亦即保費收入應足以支應其保險理賠及費用支出等。而

保險費率係依據釐定時之情況並參以各種預測與推估（危險發生率及利率水準的趨勢等）予

以研定，茲為強化保險業者費率釐定之合理性與公平性，本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之「

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184 點明定「所引用之經驗資料，應採最近三至五年統計

資料。……」（詳附件 2），俾使保險費率之釐定得較符合實際狀況。 

三、現行市場上銷售之醫療保險商品除實支實付型商品外，尚有日額型住院醫療費用保險商品，為

使保險業在研發醫療保險商品時，所採用之保險單條款文字、用語能趨於標準化，俾使消費

者之權益更獲保障，爰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訂有「住院醫療費用保險單示範條款

（實支實付型）」及「住院醫療費用保險單示範條款（日額型）」，作為保險業者設計該類

保險商品之參考。依據住院醫療費用保險單示範條款（實支實付型）第七條約定：「被保險

人所接受的手術，若不在附表『手術名稱及費用表』所載項目內時，由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協

議比照該表內程度相當的手術項目給付比率，核算給付金額」（詳附件 3）。因此，對於因醫

療科技進步所導致手術及治療方式推陳出新的情況，目前理賠實務係依據各類病患之傷情及

疾病狀態作前述協議給付，至有關保險公司如因辦理前述手術協議給付，要求保戶簽立同意

未來施行相同手術不再給付之同意書，恐涉及有免除或減輕保險人依保險法應負義務之顯失

公平情事，依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規定（詳附件 4），該同意書應屬無效，保險公司仍應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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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承擔給付義務。另自 101 年起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設立之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已開始

運作，若被保險人未能與保險公司達成雙方皆可接受之協議時，亦可透過該中心之評議機制

進一步保障自身之權益。 

四、由於醫療科技進步所產生之多元醫療方式未必能於保險商品設計之時即予知悉，並於費率釐訂

時納入考量，若加註「在相同的治療目的下，保戶權益不因治療方式之不同而受到剝奪」等

文字，亦可能使保險範圍擴大至未能符合對價原則，進而影響保險公司之財務健全，間接影

響保戶之權益，為兼顧消費者權益及保險公司之穩健經營，本會將參照委員建議之意旨適時

檢討現行機制。 

（七）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交通執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0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6-350） 

李委員就交通執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警察機關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相關法規，實施交通稽查與違規取締，目的在維護交通

秩序，確保交通安全，執勤人員發現違規行為，應依法當場攔停舉發，但如有當場不能或不

宜攔截製單舉發之情節，且符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 條之 2 第 1 項各款之要件者，得

依法予以逕行舉發。員警如以採證照片逕行舉發交通違規，必須在「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

單舉發」之情形下，始得為之，並應依同條第 2 項及第 3 項之規定，採固定式或非固定式、

定期在網站公布設置地點或設立明顯標示（告示牌）。 

二、執法人員穿著制服於道路公開處所拍照採證違規事實，係屬交通執法措施之一，為正當之執法

作為。至於交通尖峰時間拍照逕行舉發交通違規之策進作為如下： 

(一)要求員警於交通尖峰時間應以疏導為主，除嚴重惡性違規外，其餘交通違規採勸導方式

。 

(二)慎選執法地點，避免於速限、標誌、標線變換路段（口）、施工路段拍照，以免產生爭

議。 

(三)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2 條規定，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

秩序或發生交通事故，且情節輕微之交通違規，落實以勸導代替舉發，以減少民眾誤解

。 

(四)樹立良好舉發態度、貫徹標準應對用語，以避免錯誤，提升警察執法效率與執法滿意度

。 

(五)據臺北市區監理所資料顯示 99 年機動車輛數較 98 年度成長 0.31%，另於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取締交通違規部分 100 年共舉發 148 萬 9,207 件，較 99 年取締交通違規 190 萬 2,552

件，減少 41 萬 3,345 件，惟內政部警政署仍將持續要求員警審慎、適切執法，全面提升

執法品質。 


